
全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公告 016 

  全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屆勞資會議 

       勞方代表選舉通知 
 投票日期：109/11/30(一) 

 投票時間：AM11:30~AM12:00 

 投票地點：新北市五股區五工六路 9 號 3

樓(會議室 A) 

 投票程序： 

1.工作人員核對員工身份證明。 

2.領取選票一張，並於選舉人名冊簽名。 

3.本次選舉依據《勞資會議實施辦法》第 6條及本會《勞

資會議勞方代表選舉辦法》第 4、5條，本次選舉應選出

勞方代表 5人(北區、南區、中區、桃竹苗區、宜花東區

各保障 1人) ，候補代表 5人。 

4.請將選票對折後投至票箱中。 


